三江学院教学进程表（教学周历）
20 10 ～ 20 11 学年   第 二 学期
课程名称：       钢结构设计原理         班  级：     B08084A、B；B080850
教材名称：         《钢结构》           出版社：    中国电力出版社
参考书目：  钢结构 上册 钢结构基础  陈绍蕃，顾强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	学分数
	2
	总学

时数
	30
	讲授

时数
	30
	实践

时数
	

	课堂讨论次数
	
	习题课

次数
	
	课后作业次数
	6
	辅导

答疑次数
	   5

	平时测

验次数
	
	考核

类型
	√考试

□考查
	考试形式
	□开卷    √闭卷   □半开卷

□口试    □其他


任 课 教 师 签 名：     侯宇颖          2011 年   2  月  22日

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周数
	日 期
	章节内容提要
	周学时
	课后作业要求
	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

	
	
	
	讲授
	实践教学
	习题课
	课堂讨论
	
	

	第1周
	2月21日

至

2月25日
	Ch1概论

1.1钢结构的特点和应用

1.2钢结构的设计方法

1.3钢结构的发展状况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2周
	2月28日

至

3月4日
	Ch2钢结构的材料

2.1钢结构对所用材料的要求

2.2钢结构的主要机械性能

2.3影响钢材性能的主要因素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3周
	3月7日

至

3月11日
	2.4钢材的疲劳

2.5钢材的钢种、钢号及选择

Ch3钢结构的连接

3.1钢结构的连接方法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4周
	3月14日

至

3月18日
	3.2焊接方法、焊缝类型和质量级别

3.3对接焊缝连接的构造与计算
	2
	
	
	
	3—1
	多媒体教学

	第5周
	3月21日

至

3月25日
	3.4角焊缝的构造和计算
	2
	
	
	
	3—4
	多媒体教学

	第6周
	3月28日

至

4月1日
	3.6普通螺栓连接的构造和计算
	2
	
	
	
	3—8
	多媒体教学

	第7周
	4月4日

至

4月8日
	3.7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性能和计算

Ch4轴心受力构件

4.1概述
	2
	
	
	
	3—10
	多媒体教学

	

	周数
	日 期
	章节内容提要
	周学时
	课后作业要求
	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

	
	
	
	讲授
	实践教学
	习题课
	课堂讨论
	
	

	第8周
	4月11日

至

4月15日
	4.2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

4.3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
	2
	
	
	
	4—1
	多媒体教学

	第9周
	4月18日

至

4月22日
	4.4轴心受压构件的局部稳定

4.5轴心受压构件的设计
	2
	
	
	
	4—3
	多媒体教学

	第10周
	4月25日

至

4月29日
	Ch5梁

5.1概述

5.2梁的强度和刚度计算
	2
	
	
	
	5—1
	多媒体教学

	第11周
	5月2日

至

5月6日
	5.3梁的整体稳定
5.4梁的局部稳定
	2
	
	
	
	5—4
	多媒体教学

	第12周
	5月9日

至

5月13日
	5.5钢梁的设计

5.6梁的拼接和连接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13周
	5月16日

至

5月20日
	Ch6拉弯和压弯构件

6.1概述

6.2拉、压弯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14周
	5月23日

至

5月27日
	6.3压弯构件的整体稳定

6.4实腹式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
	2
	
	
	
	6—1
	多媒体教学

	第15周
	5月30日

至

6月3日
	6.5压弯构件的截面设计和构造要求

6.6框架梁与柱的连接和柱的拼接6.7柱脚设计
	2
	
	
	
	
	多媒体教学

	第16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7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8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于开课后2周内经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，符合要求的合格生效。执行“三不收”原则，即内容不全的，无教师签字的，无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的不收；

2、本表生效后由各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复印2份，分别交任课老师、班级（用于公布），原件交由各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在课程考试结束后，归入课程考试资料一并装订存档；

3、如有参观实习安排请在本表中注明周次和参观实习内容，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安排教学内容，由任课教师自行做适当调整。

4、为稳定教学秩序，本表原则上不得变动，若确需变动的，向本单位负责人提出变更申请，经批准后执行。
1

